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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4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2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9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 6月 9日 9:15一 9:25，9:30－11:30，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9日9:15至15:00。

2、会议地点：杭州市庆春东路36号六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戚金兴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3人，代表股份2,132,153,38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8.52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2,011,966,97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4.66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62人，代表股份 120,186,4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862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80人，代表股份 247,281,11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7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议案，其中议案 10.00一一议案 12.00为特别表决决议事项，已经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
过。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总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
0

11.0
0

12.0
0

13.0
0

14.0
0

15.0
0

16.0
0

17.0
0

18.0
0

19.0
0

19.0
1

19.0
2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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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名称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戚金兴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莫建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贾生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于永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同意

股数

2,128,938,
387

2,128,919,
489

2,128,920,
987

2,125,983,
935

2,128,915,
687

2,128,775,
413

2,128,186,
111

2,081,624,
576

2,128,705,
411

2,128,910,
489

2,081,274,
474

2,081,276,
476

2,082,332,
074

2,081,275,
674

2,081,265,
274

2,078,018,
176

2,078,010,
974

2,078,001,
974

同意票数

2,121,816,606

2,120,192,469

同意票数

2,121,422,654

2,121,442,402

比例(%)

99.8492

99.8483

99.8484

99.7106

99.8481

99.8416

99.8139

97.6302

99.8383

99.8479

97.6137

97.6138

97.6633

97.6138

97.6133

97.4610

97.4607

97.4602

反对

股数

2,934,802

2,304,900

2,940,602

6,030,554

2,425,302

3,262,076

3,816,878

50,406,
913

3,324,978

3,116,700

50,724,
215

50,754,
813

49,692,
115

50,232,
215

50,754,
915

50,749,
813

50,752,
915

50,755,
015

比 例
(%)

0.1376

0.1081

0.1379

0.2828

0.1137

0.1530

0.1790

2.3641

0.1559

0.1462

2.3790

2.3804

2.3306

2.3559

2.3805

2.3802

2.3804

2.3805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99.5152

99.4390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99.4967

99.4976

弃权

股数

280,200

929,000

291,800

138,900

812,400

115,900

150,400

121,900

123,000

126,200

154,700

122,100

129,200

645,500

133,200

3,385,
400

3,389,
500

3,396,
400

比 例
(%)

0.0131

0.0436

0.0137

0.0065

0.0381

0.0054

0.0071

0.0057

0.0058

0.0059

0.0073

0.0057

0.0061

0.0303

0.0062

0.1588

0.1590

0.1593

2、涉及中小股东单独计票议案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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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戚金兴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莫建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贾生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于永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 决 结 果

同意

股数

241,111,663

243,903,141

243,313,839

196,752,304

243,833,139

244,038,217

196,402,202

196,404,204

197,459,802

196,403,402

196,393,002

193,145,904

193,138,702

193,129,702

同意票数

236,944,334

235,320,197

同意票数

236,550,382

236,570,130

比例(%)

97.5051

98.6340

98.3956

79.5662

98.6056

98.6886

79.4247

79.4255

79.8524

79.4252

79.4209

78.1078

78.1049

78.1013

反对

股数

6,030,554

3,262,076

3,816,878

50,406,
913

3,324,978

3,116,700

50,724,
215

50,754,
813

49,692,
115

50,232,
215

50,754,
915

50,749,
813

50,752,
915

50,755,
015

比 例
(%)

2.4387

1.3192

1.5435

20.3845

1.3446

1.2604

20.5128

20.5251

20.0954

20.3138

20.5252

20.5231

20.5244

20.5252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95.8198

95.1630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比例（%）

95.6605

95.6685

弃权

股数

138,900

115,900

150,400

121,900

123,000

126,200

154,700

122,100

129,200

645,500

133,200

3,385,
400

3,389,
500

3,396,
400

比 例
(%)

0.0562

0.0469

0.0608

0.0493

0.0497

0.0510

0.0626

0.0494

0.0522

0.2610

0.0539

1.3690

1.3707

1.3735

以上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均以超过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50％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认为：滨江集团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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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通知于2025年6月4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6月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5人，实际出席董事 5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戚金兴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的议

案》
董事会成员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下设的四个专门委员会由下列董事组成：
1、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主任委员：戚金兴
委 员：戚金兴、莫建华、贾生华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贾生华
委 员：戚金兴、贾生华、于永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于永生
委 员：于永生、莫建华、贾生华
4、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于永生
委 员：于永生、贾生华、莫建华
上述委员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的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

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占半数以上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
业人士，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的规定。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张洪力先生为公司总裁；沈伟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财务

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郭清先生为公司副总裁。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以上
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六月十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张洪力先生：1973年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总裁，自1997年加入公司，

先后负责公司主要业务的各项重要工作，先后担任公司董办负责人、项目负责
人、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执行总裁。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第九届理事会副会长、
浙江省房地产业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副会长。

张洪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任职条件。

沈伟东先生：1973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
师。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2007年 5月起任公司财
务总监；2004年－2007年就职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杭州分所，曾任业
务部门经理；2000年－2003年就职于浙江东方会计师事务所，历任项目经理、部
门经理助理、部门副经理；1995年－2000年就职于浙江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

沈伟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
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任职条件。

郭清先生：1971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2001年加入公司，现任公
司副总裁，兼任投资发展部总监，公司总工程师。杭州市房地产业协会第九届
理事会执行会长。曾获“2006年中国浙江地产经理人”称号。

郭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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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职工

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为保证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的合规运作，公司于2025年6月9日召开了职
工代表大会，经民主选举，一致同意选举沈伟东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本次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将与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至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日

附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沈伟东先生：1973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

师。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2007年 5月起任公司财
务总监；2004年－2007年就职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杭州分所，曾任业
务部门经理；2000年－2003年就职于浙江东方会计师事务所，历任项目经理、部
门经理助理、部门副经理；1995年－2000年就职于浙江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

沈伟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况；未曾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88003 证券简称：天准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8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参股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准科

技”）拟与武汉源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武汉源夏”）、祝昌
华先生、蔡雄飞先生共同收购无锡乘沄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
乘沄”）持有的苏州矽行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矽行”）4%的股权。

● 天准科技拟以人民币 8,870,968 元对价收购乘沄已实缴的苏州矽行
0.54%股权（对应 678,831元注册资本），并以 0元对价收购无锡乘沄未实缴的
1.08%股权（对应1,357,662元注册资本），并履行后续出资义务，向苏州矽行支付
出资款16,129,032元，天准科技合计支付2,50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准科
技持有苏州矽行的股权比例由 11.83%上升到 13.45%，蔡雄飞先生持有矽行的
股权比例由8.71%上升到9.49%。

● 由于徐一华先生是天准科技和苏州矽行的实控人、董事长，蔡雄飞先
生、杨聪先生和温延培先生是天准科技董事，本次交易属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计委员会会议、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苏州矽行主要从事晶圆前道缺陷检测设备及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设立至今已先后发布面向 65nm 制程节点的 TB1000、面向 40nm 制程节点的
TB1500、以及面向14nm制程节点的TB2000共三代明场纳米图形晶圆缺陷检测
设备产品，其中部分产品已经获得客户正式订单。

天准科技根据整体战略布局需要，拟与武汉源夏、祝昌华先生及关联人蔡
雄飞先生共同收购无锡乘沄持有的苏州矽行4%股权（对应5,050,505元注册资
本）。无锡乘沄拟以 22,000,000元出让已实缴的苏州矽行 1,683,502元注册资
本，其中天准科技拟以人民币8,870,968元的对价受让678,831元注册资本；武汉
源夏拟以人民币3,548,387元的对价受让271,533元注册资本；祝昌华拟以人民
币5,322,581元的对价受让407,299元注册资本；蔡雄飞拟以人民币4,258,064元
的对价受让325,839元注册资本。

无锡乘沄拟以 0元对价出让未实缴的苏州矽行 3,367,003元注册资本。其
中天准科技以 0元的价格受让 1,357,662元注册资本，并承担实缴出资义务，向
苏州矽行支付16,129,032元出资款；武汉源夏以0元的价格受让543,065元注册
资本，并承担实缴出资义务，向苏州矽行支付6,451,613元出资款；祝昌华先生以
0元的价格受让 814,598元注册资本，并承担实缴出资义务，向苏州矽行支付 9,
677,419元出资款；蔡雄飞先生以0元的价格受让651,678元注册资本，并承担实
缴出资义务，向苏州矽行支付7,741,936元出资款。

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准科技持有苏州矽行的股权比例由 11.83%上升到
13.45%,蔡雄飞先生持有矽行的股权比例由8.71%上升到9.49%。

由于蔡雄飞先生是公司董事，本次交易属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
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披露日，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
联人之间交易标的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或市值 1%，因此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交易完成前后，标的公司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徐一华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蔡雄飞

扬州矽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温延培

杨聪

武汉源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无锡乘沄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曹晖

苏州科技城高创二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陈新民

祝昌华

苏州融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青屹思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张艳霞

共青城明善荣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明善盛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明善泓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明善源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交易前

认缴注册资本（元）

40,000,000

14,942,762

11,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5,050,505

5,050,505

4,444,444

3,367,003

3,333,333

2,222,222

1,683,502

1,683,502

1,111,111

593,434

593,434

593,434

593,434

126,262,625

持股比例

31.68%

11.83%

8.71%

7.92%

7.92%

7.92%

4.00%

4.00%

3.52%

2.67%

2.64%

1.76%

1.33%

1.33%

0.88%

0.47%

0.47%

0.47%

0.47%

100%

交易后

认缴注册资本（元）

40,000,000

16,979,255

11,977,517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5,865,103

-

4,444,444

3,367,003

3,333,333

3,444,119

1,683,502

1,683,502

1,111,111

593,434

593,434

593,434

593,434

126,262,625

持股比例

31.68%

13.45%

9.49%

7.92%

7.92%

7.92%

4.65%

-

3.52%

2.67%

2.64%

2.73%

1.33%

1.33%

0.88%

0.47%

0.47%

0.47%

0.47%

100%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由于徐一华先生是天准科技和苏州矽行的实控人、董事长，蔡雄飞先生、杨

聪先生和温延培先生是天准科技董事，本次交易属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
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情况说明
1.徐一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9年8月创立本公司，现

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徐一华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16,340,
000股，通过苏州青一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准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
接持有上市公司51,480,000股，合计持有上市公司67,8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5.03%。

2.蔡雄飞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5年2月至今，担任公司
董事，2021年11月至今，担任苏州矽行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蔡雄飞先
生通过宁波准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上市公司4,242,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19%。

3.杨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9年8月至2015年2月，担
任本公司总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杨聪先生
直接持有上市公司40,000股，通过宁波准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上市公司 6,200,000股，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6,2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2%。

4．温延培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自 2010年 4月加入本公
司，历任公司产品总监、总经理助理；2018年 2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15年2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温延培先生通过宁波准智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上市公司3,1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0%。

5.除上述关系外，徐一华先生、蔡雄飞先生、杨聪先生、温延培先生与上市公
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苏州矽行 4%股权。交易类别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中的“购买资产”。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苏州矽行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徐一华
3、注册资本：12,626.2625万元
4、成立日期：2021年11月9日
5、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培源路2号微系统园2号楼106室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光学仪器制造；照明器具制造；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制造；伺服控
制机构制造；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苏州矽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合计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192,191,385.62

119,366,245.58

72,825,140.04

-

-67,235,718.56

2025年3月31日/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232,522,865.79

169,164,750.83

63,358,114.96

-

-13,550,628.59

注：苏州矽行2024年度数据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中汇会审[2025]5207审计报告，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

截至公告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次具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无锡乘沄已实缴的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2,200万元，2023年5月

无锡乘沄取得该部分股份的成本价为2,000万元。无锡乘沄未实缴的苏州矽行
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0元，该部分对应的出资义务由受让方承担。本次转让
价格是根据2023年5月苏州矽行进行融资时的估值价格，并经过转让双方经友
好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转让方：无锡乘沄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源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祝昌华先生、蔡雄飞先生（以下统称“受让方”）
2、交易对价
无锡乘沄拟以22,000,000元出让已实缴的苏州矽行1,683,502元注册资本，

其中天准科技拟以人民币8,870,968元的对价受让678,831元注册资本；武汉源
夏拟以人民币3,548,387元的对价受让271,533元注册资本，祝昌华拟以人民币
5,322,581元的对价受让407,299元注册资本；蔡雄飞拟以人民币4,258,064元的
对价受让325,839元注册资本。

无锡乘沄拟以 0元对价出让未实缴的苏州矽行 3,367,003元注册资本。其
中天准科技以 0元的价格受让 1,357,662元注册资本，并承担实缴出资义务，向
苏州矽行支付16,129,032元出资款；武汉源夏以0元的价格受让543,065元注册
资本，并承担实缴出资义务，向苏州矽行支付6,451,613元出资款；祝昌华先生以
0元的价格受让 814,598元注册资本，并承担实缴出资义务，向苏州矽行支付 9,
677,419元出资款；蔡雄飞先生以0元的价格受让651,678元注册资本，并承担实
缴出资义务，向苏州矽行支付7,741,936元出资款。

3、付款安排及股权交割
（1）在约定的先决条件得到全部满足后，苏州矽行及无锡乘沄应向各本次

受让方提交：（1）确认交割先决条件满足的确认函（“确认函”），（2）书面缴款通
知（应明确公司及乘沄收款账户的名称、开户行、账号等具体信息，“书面缴款通
知”）的扫描件及原件。

交割的先决条件包括：
a.本协议、新修订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及其他交易文件已被相关各方合法

签署。
b.苏州矽行已经就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取得了全部必须的授

权、同意、批准、许可或其他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等），且
苏州矽行全体现有股东（除本次受让方）均已书面同意放弃其各自对本次交易
享有的任何优先购买权、共同出售权及其他优先权利。

c.苏州矽行已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本次交易相关的变更登记/备案申请，
并已向本次受让方提供令其满意的证明材料。

d.无锡乘沄已就已出资股权实缴全部注册资本，并向本次受让方提供符合
中国法律规定的实缴凭证。

e.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集团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资产、财务状况等无
重大不利变化。任何政府部门均未制定、发布、颁布、实施或通过会导致任何交
易文件所拟议之交易不合法或另外限制或禁止交易文件所拟议之交易的任何
法律或政府命令。

f.集团公司核心员工已与集团公司签署经本轮投资方认可的劳动合同及竞
业禁止、保密、知识产权转让协议等。

（2）自本次受让方收到苏州矽行及无锡乘沄发出的确认函、书面缴款通知
原件且经本次受让方确认所有交割先决条件已得到满足或被豁免之日起十
（10）个工作日内进行股权转让款及增资款的交割，即本次受让方将其各自对应
的股权转让款及增资款汇入无锡乘沄及苏州矽行分别对应的书面缴款通知列
明的银行账户。

（3）苏州矽行应当于交割日后一（1）个工作日内向本次受让方出具出资证
明书（需记载公司名称、公司成立日期、公司注册资本、股东的姓名/名称、认缴和
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取得股东资格的日期、出资证明书的编号
和核发日期等事项）扫描件及原件、将本次受让方计入股东名册（记载股东的姓
名/名称及住所、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出资证明书编
号、取得股东资格的日期），以反映该受让方通过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公司股权，
并向本次受让方出具股东名册复印件（该等出资证明书及股东名册均应列明出
具日期并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司公章）。

（4）就任一本次受让方而言，自其交割日起，不论其他本次受让方是否完成
交割，该本次受让方将依照法律、本协议、新公司章程及其他交易文件的规定，
享有所有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务。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2021年与关联方徐一华先生、蔡雄飞先生、杨聪先生、温延培先生共

同出资设立苏州矽行，占当时苏州矽行注册资本的19%。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2021年10月29日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65）。

2022年4月苏州矽行完成了第一轮融资，引入了4位外部投资人，融资后天
准科技对苏州矽行的持股比例下降为17.10%；2023年5月苏州矽行进行第二轮
融资，引入 5位外部投资机构，同时天准科技将持有的苏州矽行 1,683,502元注
册资本转让给无锡乘沄，本次苏州矽行融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天准科技对苏
州矽行的持股比例下降至 13.7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22日披露
的《关于出售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8）。

2023年 10月，公司将持有苏州矽行的 2,373,736元注册资本转让给苏州明
善源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明善荣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苏州明善泓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苏州明善盛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天准科技对苏州矽行的持股比
例下降至11.8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3日披露的《关于出售参
股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

本次公司收购苏州矽行股份，主要是因为随着苏州矽行的明场检测设备开
始形成销售，其半导体业务的确定性大幅提升，对上市公司在半导体领域的业
务布局起到积极作用，并助力上市公司基于“自主研发+海外并购+生态投资”发
展战略的实施和闭环。

本次交易完成后，天准科技持有苏州矽行的股权比例由 11.83%上升到
13.45%，变动比例很小，不会对上市公司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的运营和发展需要，符合公

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本次交易价格由交易各方
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收购苏州矽行股权事宜。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

（二）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经审议，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的运营和发展需要，符合

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本次交易价格由交易各
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收购苏州矽行股权事宜，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参股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事徐一华先生、蔡雄飞先生、杨聪先生、温延培先生
回避表决。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有助于公司优
化整合产业资源，增强公司的整体竞争力。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票
回避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本次交易事项，并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及授权人士
在法律、法规等相关文件允许的范围内，全权决定及签署必要的配套文件并办
理股权变更登记及交易所需相关全部事宜。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参股公司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交易价格公允、公平、合理，没有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本次交易
的审议及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特此公告。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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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2025年6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
于2025年6月6日通过书面及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陆韵枫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交易价格公

允、公平、合理，没有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本次交易的审议及决策程
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6月1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证券代

码：002940，证券简称：昂利康）连续 2个交易日（2025年 6月 6日、2025年 6月 9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

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或补充披露的事项；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经核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内外部经营环境

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6、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对创新药业务关注度较高。公司目前在研的创新

药项目仅为ALK-N001，该项目于2025年4月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该项目尚处于 I期临床试验阶段。创新药研发具有周期长、投
入大、不确定性高的特点，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
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目前，公司在研的创新药项目仅为ALK-N001，且该项目刚获得药物临床

试验批准通知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项目尚处于 I期临床试验阶段，创新药
研发存在研发周期长、研发投入大的特点，各阶段研发情况受众多因素的影响，
存在研发进度及结果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及时做
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问询函回复
2、公司董事会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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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派锂（宁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融科创投”）直接持有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份27,822,7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3396%。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及上市后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于2024年1月2日起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5年3月15日，公司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编号：2025-008），融科创投因自身资金周转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7,360,776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3%。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2,453,592股，减持比例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4,907,184股，减持
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截至2025年6月6日，融科创投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已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7,359,0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93%，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融科创投出具的《减持股份结果告知函》，现将相关减
持结果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融科创投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27,822,710股

11.3396%

IPO前取得：19,873,364股
其他方式取得：7,949,346股

注：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
股，融科创投通过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公司股份7,949,346股，新增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为2024年6月21日。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融科创投

北京融通高科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27,822,710

0

27,822,710

持有比例

11.3396%

0.0000%

11.3396%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融科创投、北京融通高科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均为公司原董事何中林控制
的合伙企业。

融科创投、北京融通高科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均为公司原董事何中林控制
的合伙企业。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融科创投

2025年3月15日

7,359,088股

2025年4月24日～2025年6月6日

集中竞价减持，2,452,088股
大宗交易减持，4,907,000股

38.74～45.70元/股

303,588,083.05元

已完成

2.9993%

不超过：3%

20,463,622股

8.340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

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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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